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

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

所得税。针对这项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跨地区经营汇

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8］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跨省

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财预

［2008］10号）。属于上述法律和规章规定的应汇总纳税、就地

预缴的企业已申报了 2008年第一季度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在

申报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

无须就地预缴所得税的企业主要有：淤未纳入中央和地

方分享范围的企业的分支机构。未纳入中央和地方分享范围

的企业包括铁路运输企业（包括广铁集团和大秦铁路公司）、

国有邮政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及银行投资公司、中国石油、中

国石化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包括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外

国海上石油天然气企业）等。于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不就地预

缴企业所得税。盂总机构设立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

且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与管理职能部门的经营收

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不能分开核算的，具有独立生产经营

职能的部门不得视同一个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

榆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

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及

以下分支机构。虞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其分支机构

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愚新设立的分支机构，设立当年不就

地预缴企业所得税。舆撤销的分支机构在撤销当年剩余期限

内应分摊的企业所得税由总机构缴入中央国库。余企业在中

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

所得税。

根据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10号文件的

规定，上述企业应汇总纳税，但不就地预缴。以下问题不涉及

上述 8类企业。

（一）

1. 就地预缴分配比例的确定缺乏理论依据的支持。国税

发〔2008〕28号文件第十九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应分期

预缴的企业所得税，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预缴，50%由总

机构预缴。确定总分支机构之间按 50%的比例分摊预缴的依

据是什么？国税发［2008］28号文件第二十三条规定：总机构

应按照以前年度（1 耀 6月份按上上年度，7 耀 12月份按上年

度）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计算

各分支机构应分摊所得税款的比例，三项因素的权重依次

为 0.35、0.35、0.30。

笔者认为，分摊比例与计算权数的确定缺乏理论依据的

支持。采用上述分配方法的根本目的是平衡各省市之间的财

政税收。而被排除在外的企业与汇总纳税、就地预缴的企业相

比，税负太高，即使税收向不发达的地区倾斜也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此问题。

2. 税率不一致时税款的计算与分配。国税发［2008］28号

文件第十六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

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额，然后依照本办法第

十九条规定的比例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项因素及其权重，

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后，再分别按总

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等报

表的通知》（国税函［2008］44号）中规定的总分支机构分配表

不能满足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应根据国税发［2008］28 号文

件第十六条的规定重新编制分配表，具体格式见下表。在填表

时应注意，若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的税率相同，填应分摊的所

得税；若税率不同，填应分摊的应纳税所得额。

3. 对于怎样预提、预缴企业所得税及分流的税款由谁承

担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相关法规和文件中并没有提

到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怎样预提企业所得税，实践中有的企业

根据总机构汇总后重新计算的分配额预提，还有的企业根据

其自身的应纳税所得额预提。笔者认为应采用后者的做法，其

原因在于，这样操作符合配比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且便于企业

财务人员及时核算和结账。由于各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同，分配

的流向可能是从总机构流向分支机构，也可能从分支机构流

向总机构，那么，分回的并不是本机构实现的利润产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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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应由谁承担呢？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

10号文件中并没有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总机构和各分支机

构应根据利润总额分别确定自身实际应承担的企业所得税，

并列示在利润表中，按分配金额申报企业所得税，差额为应收

（受益地区）或应拨（划出税款地区）税款。

4. 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填列《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

税申报表》（A类）。国税函［2008］44号文件规定，A类报表适

用于查账征收企业，若汇总纳税的总分支机构适用 A类报

表，总分支机构属于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所得

税的企业。当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存在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税

收抵免时，报表使用者就不能清晰地分辨总机构享有的税收

优惠和分支机构享有的税收优惠。笔者认为，汇总纳税、就地

预缴的企业在填列 A类报表时，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应根据各

自的数据分别填列据实预缴的各项指标，数据之间虽缺乏关

联性，但是可以清晰地反映总分支机构的各项数据。若总分支

机构之间有关联方交易，待年终汇算清缴时，根据关联方交易

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即可。

5. 未明确规定税收抵免和未弥补亏损的处理方法。国税

发［2008］28号文件第十七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2007年

及以前年度按独立纳税人计缴所得税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允

许在法定剩余年限内继续弥补。笔者对此规定的理解是：总机

构和各分支机构的亏损只能在亏损机构的法定剩余年限内弥

补，而不能交叉弥补。但这样的理解与《企业所得税法》中“分

支机构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的规定相违背。如果不这样理

解，总分支机构可以利用各自适用税率的差异进行合理避税。

（二）

由于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10号文件在

执行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可考虑采用以下方式

解决总分支机构的纳税问题：淤执行法律规定的就地预缴，但

不执行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10 号文件规定

的分配办法，即总分支机构根据本单位的利润总额经纳税调

整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并在各核算

地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预缴，年度终了由总机构根据各地税务

机关已受理的预缴申报表执行年终汇算清缴，分支机构不再

汇算。于如果总分支机构执行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

［2008］10号文件，分配后再预缴各期所得税，则应尽快解决

上述问题，以便各企业和各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更

好地执行文件。茵

（一）

1援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总体原则。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原则是：采用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

加或收回投资时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将被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投资企

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

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上述金额的

部分视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2援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优化思路。第一步，

确定记入“应收股利”账户借方的金额。公式为：

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中投资企业

应享有的份额=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

第二步，用倒推法确定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方的

金额。公式为：

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已有余额-

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

其中：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后至本次止被投资单

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中累计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投资后

至上年末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中属于投资企业的部

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未追加投资的情况

下，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不得超过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即上式括号中的后者大于或等于前

者时，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为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反之，当上式括号中的前者大于后者

时，说明投资后至本次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

利中包含投资企业取得投资前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尚未分配的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其差额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本

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应小于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第三步，确定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的金额。公式为：

投资收益=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中投资企业应享有的份额-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

（二）

例：甲公司于 20伊1年 5月 6日，以 512万元的价格购入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荣树新 胡永红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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